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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婚禮 - 向外借堂申請推薦信 填表日期:                 
 

有關您們欲借用其他教堂作婚禮使用，請填寫以下借堂所需資料，然

後聯絡所屬團契同工確認簽署，經由同工轉交教會行政部簽發信件。 
 

男方姓名:                       所屬團契:                         

受洗日期:                       受洗教會:                         

現屬教會:                                                         

轉會加入恩福堂日期:                聯絡電話:                       
 
 

女方姓名:                       所屬團契:                         

受洗日期:                       受洗教會:                         

現屬教會:                                                         

轉會加入恩福堂日期:                聯絡電話:                       

 

 

參加婚前輔導日期：             至               
 

婚前輔導導師姓名：         上課地點 :                        
 

借用教會名稱 借用日期/時間 借用教會地址 

 
 

  

 
 

  

推薦信:  □由本堂直接寄往以上教會   

□交回申請人(遞交文件 1 星期內於地下團契信箱自行領取) 

備註：-  本堂只會協助發出外借禮堂信件兩封 

-  請先獲取對方同意及可借用日期，若有可能，亦請獲取其主任傳道/牧師之姓名 

-  本表格不適用本堂婚禮借堂申請，欲租借恩福堂舉行婚禮，請於本堂網頁下載或

地下團契信箱位置索取「婚禮借堂申請表(18/F 副堂)」 

所屬團契同工簽署確認  如雙方所屬團契不相同，須同時由雙方團契同工簽署確認 行政部專用  

 
 
 同工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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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籌備須知 （家工部） 

 

1) 應由所屬團契的已婚負責同工或已受 T.J.T.A. 訓練同工跟進個別婚前輔導，否則應由

家工部指派人選。 

2) 鼓勵弟兄姊妹先上婚前輔導課程及三日二夜的婚前輔導營。 

3) 同時團契已婚同工負責約見，跟進 T.J.T.A. 的性格測驗。 

4) 在約見過程，除了幫助雙方協調在性格的差異外，導師會跟進堂上的課題，特別是以

下的題目： 

� 在團契負責同工簽名推薦之前，應先約見雙方，肯定他們對神旨意了解的程度及其

他可能要處理的障礙，作出最後推薦決定。 

� 拍拖經驗。 

� 家長是否同意？ 

� 衝突處理。 

� 姻親問題（婚後是否同父母住？）。 

� 財政處理。 

� 家庭計劃（包括自然避孕法的掌握）。 

� 婚後的分工與夫妻角色。 

	 婚後適應及跟進。 

5) 盡可能，婚前輔導完成後團契導師寫借堂推薦信更合適。 

6) 借教堂原則：不可超過兩間。（若已有教會應承，應主動聯絡通知另一教會取消。） 

7) 婚禮訓勉應由所屬團契同工擔任，若沒有已婚導師，則交由家工部決定。（若有特別安

排，請與團契同工聯絡作特別安排。） 

8) 婚禮崇拜安排可多諮詢導師的意見。 

9) 婚後約 3 個月導師再約見雙方一次，跟進婚後適應情況。 

10) 若弟兄姊妹有需要，完成輔導之後團契導師約見雙方家長一次。 

家工部婚前輔導報名條件 
 

1) 本科專為恩福堂會友或經常固定參加恩福團契及崇拜一年或以上者而設。（若

有其他堂會會籍者，請向自己所屬堂會提出援助。） 

2) 由所屬的團契同工簽名推薦參加。 

3) 準備在一年至年半內結婚的弟兄姊妹。 

4) 必須出席全部課程：包括八節上課及三日二夜的營會。 

5) 本堂會友未有團契者請聯絡本課程授教同工，介紹加入合適團契或作特別安

排。 

6) 若他們結婚後加入另一個教會聚會，鼓勵他們參加將加入的教會婚前輔導課

程。 


